赣州市促进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若干措施（试行）

（初稿）

为深入推动我市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根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网络微短剧行业健康繁荣发展的通知》（广电办发〔2024〕35号）、《江西省关于促进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试行）》（赣广规字〔2025〕1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措施。

一、发展目标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坚持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用得好是真本事，立足赣州特色文化资源，坚持“微而不弱、短而不浅、剧有品质”的要求，力争3年内，累计推出300部以上精品微短剧，培育和引进5-10家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微短剧产业链龙头企业，年总产值达到20亿元，力争将赣州打造成为全省乃至全国微短剧产业集聚地和标杆城市。

二、扶持政策

（一）支持优秀剧本创作

1.对入选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江西省广播电视局优秀剧本制定扶持计划，在获得《网络剧片发行许可证》并上线播出后的微短剧剧本，经申报和评审认定，按照不超过制作成本30%的标准，入选国家级扶持计划的作品最高奖励10万元，入选省级扶持计划的作品最高奖励5万元。
2.举办年度剧本征集活动。征集10部融入赣州元素、体现赣州特色、反映赣州题材、提升赣州形象的优秀微短剧剧本。奖励标准一等奖5万元，二等奖3万元，三等奖1万元。

3.鼓励本土作家原创小说改编微短剧。对改编自赣州作家原创小说，在微短剧平台播放量达15万以上的作品，给予每部2万元的奖励。

（二）推动精品微短剧制作

4.支持赣州微短剧企业策划创作精品网络微短剧，对入选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省委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的，分别给予每部8万元、5万元一次性资金扶持；入选国家广电总局原创网络视听节目征集展播、网络视听节目年度推优、“微短剧+”行动计划等国家级荣誉且已上线播出的，经审核，给予版权方每部最高不超过15万元奖励。

5.赣州企业作为第一出品方的网络微短剧，并在江西省获得《网络剧片发行许可证》，在国家主管部门颁发资质的主流新媒体平台上线播出后，年度平台分账收入高于100万元的，按该部作品年度实际收入最高15%给予第一出品方支持，同一作品在多平台播出的，按照“就高、不重复”的原则，奖励最高不超过20万元。同一企业每年累计奖励不超过60万元。

（三）鼓励在赣州取景拍摄

6.对在赣州行政区域内取景拍摄时长占比超过全片总时长20%，剧情内容明确出现赣州元素，展现赣州地标、旅游景点、特色街景等城市形象内容20次（含）以上，合计时长40秒（含）以上的微短剧，上线播出后，按在赣州区域内实际发生制作配套费的10％给予第一出品方拍摄资金扶持，每部最高不超过5万元，每家企业每年该项资金扶持最高不超过15万元。
7.鼓励市内景区、公园、文化场馆、文创园区、闲置物业等为微短剧剧组提供拍摄场地便利。对年接待微短剧剧组5个以上且累计拍摄天数30天以上的场地管理运营方，经审核认定，给予最高不超过5万元一次性补贴。在赣州拍摄期间，全市A级及以上景区取景拍摄免收门票。

（四）引导产业基地（园区）建设

8.鼓励国内主要网络视听平台在赣州建设网络微短剧园区（基地），对入驻网络微短剧企业达到15家及以上、合并年度营业收入8000万元及以上的网络微短剧园区（基地），经评选认定，一次性给予50万元补助。对入选国家级、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的，分别给予30万元、20万元一次性奖励；对入选国家级、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的，分别给予20万元、10万元一次性奖励。

（五）鼓励技术研发与创新应用

9.支持微短剧企业开展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VR/AR（虚拟现实/增强现实）、超高清制作、区块链版权保护等新技术研发与应用。对经认定的研发项目，按实际研发投入的15%予以补助，单个企业每年最高补助30万元。

（六）支持微短剧出海与国际传播

10.对赣州企业作为第一出品方制作的微短剧，开展多语种译制，音频或者字幕至少有一项使用外语并成功在海外主流平台播出的，按实际发生译制费用的30%给予补贴，单部作品最高补贴10万元。

11.对年度微短剧海外发行收入达到1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20万元。

（七）强化人才引进与培育

12.对参与微短剧制作10部以上，或参与微短剧播放量50万以上的优秀编剧、导演、制片人和运营管理人员，纳入市人才政策支持范围，认定为F类人才。在安居、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等方面享受相应待遇。

13.支持本地高校、职业院校与微短剧企业合作共建人才培养基地，开展订单式培养。对经备案的微短剧相关职业技能培训，按实际培训费用的50%给予承办机构补贴，单次活动最高补贴5万元。

（八）打造行业活动与交流平台

14.鼓励企业、行业协会等承办具有全国或区域影响力的微短剧行业峰会、论坛、创投大赛、展映活动等。对符合条件、成效显著的活动，按实际支出费用的30%给予补助，单场活动最高补助30万元。

（九）支持动画微短剧创作发展

    15.动画微短剧作为微短剧产业的新兴赛道,呈现出强劲的发展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为抢占时代机遇,贯彻江西省广播电视局《关于印发关于鼓励扶持我省动画微短剧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试行）>的通知》（赣广局字〔2025〕13号）的精神, 促进我市动画微短剧产业健康有序发展,本措施所列各项扶持政策名额将向动画微短剧项目予以倾斜。
三、附则
1.统筹中共赣州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现有资金，设立赣州市网络微短剧高质量发展专项扶持资金，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安排，专门用于本措施所明确事项的奖励，推动网络微短剧全产业链发展。
2.同一项目、同一事项同时符合本市多项扶持政策条件的，按照“就高不重复”原则执行。

3.符合本措施扶持条件的剧目和企业可即时申报，经评审认定、公示无异议后，扶持资金即时足额兑付。

4.本措施自发布之日起试行，有效期三年。由中共赣州市委宣传部、赣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会同相关部门负责解释。

